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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缔约国大会
第十一届会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一号会议厅
2026年6月17日至18日
临时议程项目5：
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报告（2024年1月至2025年12月）
	摘要
2003年《公约》第三十条第1款规定，“委员会应在其开展的活动和缔约国报告的基础上[……]，向每届大会提交报告”。本文件载有委员会2024年1月至2025年12月间的活动报告，其中包括对委员会第十九届和第二十届会议通过的缔约国报告的回顾。
需要做出的决定：第4段


A. 

[bookmark: _Hlk124351255]背景
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三十条第1款规定，“委员会应在其开展的活动和缔约国报告的基础上[……]，向每届大会提交报告”。第三十条第2款补充规定，“该报告应提交教科文组织大会”。本报告（参见附件）涵盖的时间段为2024年1月至2025年12月。
本报告期遵循第6.GA 5号决议，根据该决议，大会在2016年要求委员会使用两年期日历年来编写未来的报告。在这方面，该报告还载有对委员会第十九和第二十届会议通过的《公约》第二十九意义上缔约国提交的国家报告的审查。
本报告应结合秘书处关于其活动的报告（LHE/26/11.GA/6号文件）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的报告（LHE/26/11.GA/INF.8号文件）一并阅读。
谨建议大会通过如下决议：
第11.GA 5号决议草案
大会，
审议了LHE/26/11.GA/5号文件及其附件，
忆及《公约》第三十条和第6.GA 5号决议，
欢迎利比亚、塞拉利昂、南非以及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报告期内批准了《公约》，使缔约国总数达到185个，并鼓励尚未批准的国家考虑这样做；
注意到本文件所附的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关于其在2024年1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活动的报告，并感谢委员会的有效工作；
赞扬委员会推进了《公约》的各项主题举措，特别是活态遗产气候行动指导说明（2024年）和城市环境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指导说明（2025年），以及先前制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济层面指导说明（2023年），并呼吁将这些指导说明纳入《公约》的各项计划、能力建设干预措施和其他国际框架；
还赞扬委员会在探讨更广泛地执行第十八条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建立了用于分享优秀保护经验的在线平台，以反映各地区社区的愿望、经验和知识；
承认2022-2025年两个资金优先项目取得了积极成果，还欢迎委员会批准了2026-2029年期间的两个新的资金优先项目：“加强以人类福祉和社区赋能为重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能力建设方法”（资金优先项目A），以及“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法”（资金优先项目B）。邀请所有缔约国提供自愿补充捐款，以支持在上述优先项目范围内的各项活动；
满意地注意到在第一个区域定期报告周期中提交率明显较高，并认可委员会关于推动定期报告机制向单一全球提交系统过渡的决定；
要求总干事根据《公约》第三十条第2段提请教科文组织大会注意本报告。
附件
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关于其活动的报告
I. 导言
1. 委员会的职能载于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特别是第七条。
2. 2024年，大会通过选出十二个缔约国，与以下现任成员一起对半数委员会委员国进行换届：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孟加拉国、巴巴多斯*、布基纳法索、中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塞俄比亚、法国*、德国、海地*、印度、马来西亚、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巴拉圭、斯洛伐克、西班牙*、乌克兰*、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和赞比亚*（标有星号的国家的任期为2024年至2028年；没有星号的国家的任期为2022年至2026年）。
3. 委员会举行了两次常会：2024年12月2日至6日（巴拉圭共和国亚松森）第十九届会议（以下简称“19.COM”），以及2025年12月8日至12日（印度共和国新德里）第二十届会议（以下简称 “20.COM”）。此外，委员会成员于2025年1月24日至31日期间进行了一次电子形式的交流。19.COM主席团由以下人员组成：Nancy Ovelar de Gorostiaga女士阁下（巴拉圭）任主席；德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安哥拉和毛里塔尼亚任副主席；Ľubica Voľanská女士（斯洛伐克）任报告员。20.COM主席团由以下人员组成：Vishal V. Sharma先生阁下（印度）任主席；法国、斯洛伐克、巴巴多斯、埃塞俄比亚和毛里塔尼亚任副主席；Aysha Kamali女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报告员。[footnoteRef:1] [1: 	Kamali女士曾先后在该委员会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次会议主席团担任职务，但由于无法前往参加20.COM，法国（作为委员会副主席）担任了该届会议的报告员。] 

4. 主席团在委员会两届会议期间均于星期二至届会最后一天举行了会议。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还举行了七次现场会议（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但2024年12月1日（巴拉圭共和国亚松森）和2025年12月7日（印度共和国新德里）的会议除外），具体会议如下：2024年3月5日（19.COM 1.BUR）、2024年6月4日（19.COM 2.BUR）、2024年10月1日（19.COM 3.BUR）、2024年10月30日（19.COM 4.BUR）、2025年3月11日（20.COM 2.BUR）、2025年6月11日（20.COM 3.BUR），以及2025年10月23日（20.COM 4.BUR）。此外，2025年1月还举行了一次电子咨询会议（20.COM 1.BUR）。
5. 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共审查了议程上的91个项目，包括80份工作文件或信息文件、13份急需保护名录申报（其中包括3项与国际援助申请合并的申报）、111份代表作名录申报、4份优秀保护实践登记册提案、5份遗产项目名录转移申请、24份国际援助单独申请、缔约国提交的108份定期报告，以及非政府组织的185份认证或续期申请。
II. 宣传《公约》的目标，鼓励和监测《公约》的执行，并就保护措施和优秀实践提供指导（第7条[a]项和第7条[b]项）
a) 批准
6. 继利比亚、塞拉利昂、南非、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批准之后，截至2025年12月31日，已有185个国家成为《公约》的缔约国。
b) 加强能力建设方案和将活态遗产纳入发展规划、政策和项目
7. 大会第十届会议（2024年6月11日至12日，教科文组织总部；以下简称“10.GA”）批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以下简称“基金”）在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的资源使用计划，该计划将预算的20%（1,637,916美元）用于“委员会的其他职能”（第10.GA 8号决议）。该两年期共拨款851,716美元（占“委员会其他职能”项目的52%），用于加强能力建设方案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发展规划、政策和项目。
8. 能力建设仍然是2003年《公约》任务的核心，是《公约》2022-2025年四年期的两大全球资金优先项目之一，即“加强利用多模式综合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第16.COM 12号决定）。在本报告期内开展这项工作的这两个地区的国家提交定期报告的比率很高，非洲在2024年达到100%，亚太地区在2025年达到90%，这证实了所采用的能力建设方法的有效性。此外，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习平台的启动也有助于扩大方案对新受众的覆盖范围，还加强了网络联系和知识交流。19.COM欢迎完成对全球促进员网络新成员的培训，以及将全球能力建设方案调整为全面采用多模式实施方法（第19.COM 5号决定）。
9. 同时，依据2025 MONDIACULT成果文件的精神，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发展规划、政策和项目，是在联合国2030年后发展框架融入文化维度的背景下，推进《公约》目标实现的关键所在。根据委员会批准的第二个全球资金优先项目，即“在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遗产被纳入国际教育框架，例如文化艺术教育框架（2024年）；这一过程得到了活态遗产和教育信息交换中心持续运行的支持，该平台新增了更多项目和资源，并于2025年举办了一次在线反思会议。
10. 2003年《公约》下的主题举措方面也取得了进展。继分别于2024年6月19日和20日（教科文组织总部）以及2024年9月25日和26日（线上）举行的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应对气候变化的两阶段专家会议之后，向19.COM提交了《活态遗产气候行动指导说明》，该说明提出了一种综合性、基于权利且以人为本的活态遗产气候行动方法。此外，关于在城市环境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阶段专家会议分别于2025年6月16至17日（教科文组织总部）以及2025年9月18至19日（线上）举行。这次会议促成了20.COM期间发布的《城市环境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指导说明》（第20.COM 12号决定），阐述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城市规划和可持续城市发展的愿景。此外，在当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层面举措下，正在根据2023年向委员会提交的指导说明，以注重遗产的经济活动规划工具包的形式制定针对利益攸关方的、针对具体部门的指导方针。19.COM和20.COM都注意到了所有三项举措所取得的进展（第19.COM 11号决定和第20.COM 12号决定）。
c) 促进《公约》的健全治理和提升认知度
11. 在经批准的基金资源使用计划中，共拨款786,199美元（占“委员会其他职能”项目的 48%），用于确保《公约》的健全治理，并通过外联行动提高对《公约》的认识（第10.GA 8号决议）。
12. 对更广泛执行《公约》第十八条的反思于2023年发起，探讨了如何更广泛地分享优秀非遗保护经验，以及如何将社区的声音及其保护活态遗产的愿望置于首位。根据2023年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向18.COM和10.GA提交的建议，委员会在19.COM期间注意到一份路线图，该路线图指出了为建立一个分享优秀保护经验的在线平台而采取的步骤（第19.COM 10号决定）。该平台的建立进展情况，包括以保护经验试点组为特色的平台的“初步版本”，已提交给20.COM（第20.COM 11号决定）。
13. 《公约》的知识管理服务得到保障，以促进其健全的治理，同时增强安全性和可及性。其中包括确保在线定期报告界面的平稳运行（2024年亚太地区的缔约国便使用了该系统），以及开发与《公约》名录列入机制全球反思结果相关的功能。各种教育和知识管理工具还以开放获取和便于使用的格式在线提供，涉及《公约》实施的各个方面，包括与总体成果框架相关的内容。
14.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3款的定义，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和促进《公约》目标被视为是保护行动。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教科文组织大会于2023年11月宣布将10月17日设立为“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在分别于2024年10月17日和2025年10月17日举行的第一届和第二届活动期间，发起了网络宣传活动，重点推介缔约国、社区、非政府组织、文化机构、2类中心、教科文组织教席和教育工作者在世界各地举办的200多项活动（2024年100项活动，2025年134项活动），意在彰显活态遗产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并提高公众对保护其重要性的认识。
15. 根据2020年推出的做法，19.COM和20.COM在议程上的一个独立项目下审查了“非政府组织论坛的报告”。在完成对60个经认证非政府组织专长领域的梳理，并在《公约》网页上进行展示（2021-2023年）的第一阶段工作后，非物质文化遗产非政府组织论坛与秘书处合作，启动了该项目的第二阶段。此举旨在响应19.COM的请求（第19.COM 13号决定），目标是展示另外100个经认证非政府组织的概况，从而提高非政府组织的可见度，并提升交流与知识分享的可能性。
III. 基金资源使用计划草案的编制及基金资源的增加（第7条[c]项和第7条[d]项）
16. 在第二十届会议上，委员会审查了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和2028年上半年临时性的基金资源使用计划草案（第20.COM 14号决定）。根据委员会2019年提出的“委员会其他职能”的审批程序（第14.COM 7号决定），计划草案按照《批准的计划与预算》（C/5）的预期结果，在“委员会的其他职能”预算项目下按百分比分列。该计划草案将于2026年提交给11.GA审批。最大的百分比继续用于国际援助（详细计划见LHE/25/20.COM/14号文件）。
1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荷兰王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及瑞典向基金提供了299,846美元的自愿补充捐款，用于资助各项方案活动和特定用途。此外，该基金专门用于提高秘书处人员能力的子基金还收到了来自法国、立陶宛、摩纳哥、斯洛文尼亚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238,113美元捐款（见LHE/25/20.COM/INF.14号文件）。20.COM标志着《公约》2022-2025年两个资金优先项目的结束。与此同时，20.COM确立了2026-2029年期间的两个新资金优先项目（第20.COM 13号决定），分别为：“加强以人类福祉和社区赋权为重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能力建设方法”（资金优先项目A）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法”（资金优先项目B）。
IV. 审查定期报告（第7条[f]项）
18. 委员会审查了26份关于急需保护名录所列遗产项目状况的报告，其中18份在2024年19.COM会议上审查，8份在2025年20.COM会议上审查。在审查这些报告时，委员会承认，某些所列遗产项目的可行性得到提高，据报告不再需要紧急保护，并注意到一些缔约国表示希望将急需保护名录上的遗产项目转入代表作名录（第19.COM 6.a号决定），20.COM审议了其中两个转入申请（第20.COM 7.c.1号决定和第20.COM 7.c.2号决定）。
19. 关于《公约》实施情况的定期报告制度，委员会共审查了最后两个地区提交的82份报告，从而结束了对第一个区域周期报告的审议：19.COM审查了非洲所有44个缔约国提交的报告（第19.COM 6.b号决定），20.COM审查了亚太地区42个缔约国中38个缔约国提交的报告（第20.COM 6.b号决定）。自2021年本报告周期开始以来，应提交的182份报告中实际有172份已提交，这意味着整个第一周期的提交率为95％。
20. 此外，委员会还审查了在向单一全球提交系统过渡的过程中使定期报告机制合理化的前进方向。届时将请所有缔约国在截止日期2027年6月30日之前提交关于《公约》实施情况以及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名录上所列遗产项目现状的报告，并此后每四年提交一次（第19.COM 6.c号决定和第20.COM 6.c号决定）。这项工作符合教科文组织文化部门根据《MONDIACULT 2022年宣言》编写四年一度的全球文化政策报告的承诺。
V. 《公约》名录的列入、优秀保护实践的遴选和国际援助的批准（第7条[g]项）
2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将135个遗产项目列入、转列或遴选纳入至《公约》的名录和登记册：13个列入急需保护名录（其中3个附带了国际援助申请），111个列入代表作名录，其中包括11个为扩展性列入。此外，又有5个遗产项目从急需保护名录转入了代表作名录，以认可它们自最初列入以来存续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委员会还为优秀保护实践登记册选择了六个方案，其中包括两项从急需保护名录转入代表作名录中得出的保护经验。
22. 委员会（对于金额超过10万美元的申请）和主席团（对于10万美元以下的申请和紧急申请）批准了27项国际援助申请，总金额达到1,993,676美元，惠及31个国家。总体而言，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共有37个缔约国接受了基金的财政援助。
23. 根据关于名录列入机制全球反思（2018-2022年）的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以及关于更广泛实施第十八条的反思（2023年）框架下的建议，10.GA批准了对《业务指南》的修订（第10.GA 7号决议），并由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予以核可（第18.COM 10号和第18.COM 11号决定）。这些改革旨在简化第I.3章下的优秀保护实践登记册的遴选标准（新标准将从2026年周期开始起生效），并扩大第I.7章下的筹备性援助的范围——允许那些在其领土上尚无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代表作名录的缔约国（通过多国联合申报提议的遗产项目除外）申请国际援助，以准备该名录的申报材料。首批五项此类申请已于2025年6月11日获得主席团批准。
VI. 编制《公约》实施的《业务指南》（第7条[e]项）
2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还建议大会批准《业务指南》关于申报材料处理时间表（第20.COM 8号决定）和支持向单一全球定期报告系统过渡（第20.COM 6.c号决定）所作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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